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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需知 

 

申請人使用香港佛教墳場服務，即表示明白及同意遵守香港佛教墳場章程及香港佛教聯合會(下

稱：佛聯會)所發出包括但不限於下列的所有守則及條款，違例者香港佛教聯合會保留追究權利。 

 

1 香港佛教聯合會可適時對各守則及條款作出修改或增減而不另行通知，並保有對各守則及條款

保留最終解釋權及決定權。 

1.1 佛聯會對各項申請有最終審批權，有權不接受包括但不限於工程、項目或續期等申請，

而無需給予理由及解釋。 

1.2 佛聯會有權更改香港佛教墳場開放及拜祭時間，除獲批准外，其他人士不得在非開放時

間進入。管理處職員負責場地日常管理工作，使用墳場服務時，須遵守墳場規則及在場

職員的指引。 

1.3 不得向佛聯會職員支付任何非收費表列的費用；任何人士提供金錢或禮物等報酬，以換

取任何非佛聯會服務範圍內提供的利益或方便，雙方均可能觸犯《防止賄賂條例》。如

發現佛聯會任何職員向申請人或其家人、承辦商或其職員索取任何利益，可致電

25749371 向佛聯會反映。佛聯會將直接向「廉政公署」舉報。 

1.4 骨灰大樓、地藏殿、小小淨土、夢影花徑、管理處等建築物範圍嚴禁煙火，不可化寶、

燃點及插放香枝蠟燭，需使用指定位置的化寶爐及香爐。 

1.5 尊重佛教教義不得攜帶酒肉葷食進入香港佛教墳場，或作拜祭先人祭品。祭品應自行帶

走，工作人員有權處理無人看管之物品，並不負責保管及歸還。 

1.6 在香港佛教墳場內進行佛教之宗教儀式、使用化寶爐作大型化寶或於地藏殿舉行追悼祭

祀，必須預先得到佛聯會批准方可進行。 

1.7 申請人之通訊地址與電話如有更改，須盡快通知佛聯會以便聯絡。 

1.8 首位辦理領購之墳主或服務之申請人，及已於佛聯會登記代行墳主(申請人)權責的登記執

行人，方可申請續期、修葺、加葬、撿拾及遷葬等事宜。墳主可連同受委託者親臨佛聯

會直接登記，或受委託者親臨佛聯會出示指定的有效文件作執行人登記。 

1.9 若以佛聯會認為恰當的方法無法聯絡墳主或登記執行人，除具指定有效受託文件之人

士，佛聯會或會考慮接受符合條件之先人親屬，申請辦理修葺、加葬、撿拾及遷葬等。

惟佛聯會將對各項申請擁有最終審批權，對其他人士造成的任何損失，佛聯會概不負責。 

1.10 任何人不得毀壞、弄污墳場內的任何公共或其他人的物品及場地，否則應從速作出妥善

修理賠償及負上有關法律責任。 

1.11 如遇天災、人禍及非人力所能控制之災害而使墳場內物品遭受破壞等，概由申請人負責

維修。佛聯會及香港佛教墳場不負任何責任，申請人不得追究責任或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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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骨龕 
 

2. 申請人必須負責其龕位所有維修及相關費用，如在佛聯會發出維修通知後 14 天內未有接洽會

方進行工程，佛聯會可視乎情況自行決定維修，並向申請人收回所有費用及附加行政費。持續

不理會維修通知者，香港佛教墳場即可用佛聯會認為恰當的方法，全權處理有關之龕位，包括

但不限於將先人火化，及骨灰撒放於合法的骨灰紀念公園。 

 

3. 申請人使用香港佛教墳場服務，對服務使用的地方及位置並無擁有權或管理權。靈骨龕可申請

加葬不多於 2 位先人骨灰，惟原置先人或須進行移龕火化移回靈灰。而加葬的先人需與首位原

置先人為父母、子女、夫妻、兄弟或姊妹之親屬關係。當首位原置先人任何時期遷離，加葬先

人均必須一併遷離，該墓地即無條件歸還佛聯會，由佛聯會全權擁有及處理。 

3.1 原奉龕位與遷葬墓/龕位非屬同一位墳主/登記執行人時，原奉及遷葬的兩位墳主/登記執行

人/申請人，須同時親臨佛聯會辦理遷出、領購或加葬手續。 

3.2 移龕申請，由墳主/登記執行人攜同香港居民身份證，親臨佛聯會辦理。 

3.2.1 重開龕位： 先人骨殖移龕火化，稍後靈灰奉回原龕。 

3.2.2 遷葬場外： 先人移龕遷出時，必須提供先人遷往安置地點的證明文件。 

3.2.3 場內遷葬： 先人移龕之骨殖或經火化之靈灰，可申請領購龕位安奉。或加葬

 香港佛教墳場普通長期棺地、金塔地、或其他龕位。 

3.3 辧理加葬，需同時申請原置先人骨殖移龕經火化之靈灰移回原龕。 

3.4 加葬申請，墳主/登記執行人攜同加葬所需文件，親臨辦理加葬靈灰。 

 

4. 任何原因導致放棄或終止使用香港佛教墳場服務，該靈骨龕即無條件歸還佛聯會，由佛聯會全

權擁有及處理，已繳費用均不會退回。 

 

5. 獲批准之工程或項目，須在簽發日起計 1 個月有效期內完成。申請人可在有效期內以書面提出

理據向佛聯會申請酌情延期。逾期未辦妥者，佛聯會有權取消其申請，已繳費用亦不會退回，

申請人需重新再依序遞交申請審批。獲配售之龕位將收回另作配售或處理。 

 

6. 佛聯會設有認可承辦商名單，申請人須選用名單內之承辦商承造工程或項目。由於承辦商手工

及價格不一，建議申請人查詢比較後，方作聘用決定。申請人與承辦商之間的一切協議及交易，

均與佛聯會無關。 

6.1 營造或修葺等工程必須在規定範圍內進行，承辦商須先向灣仔辦事處遞交申請人已簽署

確認的「工程圖則申請表」，說明營造或修葺的工程項目內容。 

6.2 佛聯會保有審批之權利，在收妥申請後 7 天內完成審批並回覆承辦商，獲批准申請始可

預約動工。 

 

7. 開展工程或項目前，申請人之認可承辦商應不少於 7 個工作天致電 25749371 通知佛聯會有關

日期及時間，每日佛聯會並設有預約限額。未有預約者佛聯會有權拒絕工程或項目之進行。 

 

8. 進行工程或項目當天，必須帶備佛聯會發出有效文件及或政府有關證件，交香港佛教墳場管理

處職員，否則佛聯會有權拒絕工程或項目之進行。 

 

9. 更換或補購龕位花瓶，需由墳主或登記執行人重新繳付花瓶及及安裝費申請。 

 

10. 除安奉先人，龕面重新開啟、更換或修葺等，墳主或登記執行人需繳付重開龕費申請。 

 

11. 所有類別的龕位，先人遷離後申請人均須負責依佛聯會規定妥善清理及還原該龕位。先人於任

何時期遷離，該龕位即無條件歸還佛聯會，由佛聯會全權擁有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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